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送检须知
各送检单位：

     1、送检样品量为固体：30～50克（需做自燃试验的1kg，氧化剂实验的200g）、液体：50～70毫升，样品袋（或瓶）上应标明样品名称及送检单位名称。为了便于核查，我中心对于来样均需保留，不予退还（如贵重或特殊的样品需退还的请在送检时说明，或在申请鉴定表表头标明）。
2、送检单位应尽可能提供送检样品的“产品安全性能数据单”（简称“MSDS”）。

3、为强化有关项目技术数据的鉴定，对于有不明确或有疑问的数据（如大、小鼠口服毒性数据LD50、自发热物质等），本中心有权要求另行检测，所涉及的费用由送检方承担。详见中心公告收费标准。
4、本报告当年有效。自签发日期起半年之内（在报告有效期内），凭原鉴定报告的复印件及申请鉴定单位的委托书(写明报告编号、取件人并加盖申请鉴定单位公章)，可重新出具原鉴定日期的正本鉴定书，每份100元。

5、为了避免报告在邮寄途中发生丢失、延时等现象，本中心检测报告一律不负责邮寄。为防止报告错发、漏发，取件人应出示我中心的取件凭证或申请鉴定单位的委托书(写明报告编号或品名、取件人并加盖申请鉴定单位公章)方可取报告。
6、（1）本中心网址：www.msds.gov.cn;            Email：msds123@gmail.com
	填写表格
	
	500元     二个工作日后
	

	
	送检    付费
	600元     一个工作日后
	取件

	准备样品
	
	700元     6～24小时内
	


（如该样品初期判定需做附加检测方可完成报告的，取件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8：15～16：25）
 （2）因各种运输方式的判定标准不同，每份报告只显示一种运输方式判定结果，如需针对同一样品，同时出具多种运输方式的报告，则收费为：两种运输方式800元（加急费用另外收取），三种运输方式1000元（加急费用另外收取），四种运输方式1200元（加急费用另外收取）。24小时后取件：加收100元加急费用，6~24小时取件：加收200元加急费用。
7、本中心承接急性口服毒性（LD50）试验、皮肤腐蚀性试验、急性皮肤毒性试验（极限量），具体请查看本中心网站。
8. 由于危险品运输规则每年更新一次，样品的判定结论每年都有可能不同。

9. 送检单位须保证所送样品与真实的出运货物相一致，我中心方可接受委托检验。凡重新出具正本报告，须保证所运货物必须与初次检测样品一致。如有不符，所涉及的后果及法律责任均由客户自行承担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联系人：孙丹、赵健小姐
接待地址：上海市云岭东路345号4号楼6楼 (近长风公园4号门、中江路)

公交路线：94区间车、551（化工院站）下；  邮编：200062

电话：(021)52802587；52815377*0713/0714/0717/0718       传真：(021)52505134

银行汇款账号：上海天科化工检测有限公司

31001547840050002326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怒江路支行

	本中心承接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(MSDS)编制业务
MSDS是化工产品出口和在国内销售的通行证

MSDS是国际对企业安全、职业健康、环境科学管理要求的必须内容

应用于出口、货物运输、国家危险品登记注册管理

欢迎垂询：021-52815377-0712  52802587


申  请  鉴  定  表

*要求报告完成时间：2个工作日○    1个工作日后○     6至24小时○
（如不做选择，按照2个工作日完成报告，不予更改！） 
	货物生产厂家*
	

	货物名称*
	

	货物别名
	

	货物英文名称*
	

	运输方式*
	空运□       海运□         铁路 □         公路□

	分子式及

结构式*
	

	货物主要成份、含量*（及CAS号）
	

	货物次要成份及含量
	

	毒性数据（大、小鼠口服LD50）
	

	货物主要物性及危险性
	

	货物用途
	

	包装情况
	内包装（容器名称、材质）

	
	外包装（容器名称、材质）

	申请鉴定单位自我申明： 

*我单位保证所送样品与真实的出运货物相一致，使用贵中心重新出具的正本报告运输货物，我单位保证所运货物与初次检测样品一致。如有不符，所涉及后果及法律责任均由我单位自行承担。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
注：*为必填项目，如漏填不予受理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